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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重庆市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方案

为深入贯彻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及三年行动计划，落实《重庆市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，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深入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，引导高校构建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机制，探索学科建设的新领域、新方法、新技术，特制定本建设方案。
1、 重点任务
坚持“需求引领，前瞻布局，特色发展，协同创新”的原则，按照“一中心多方向全融合”的模式，集中力量建设学科交叉中心试点，瞄准单一知识体系无法解决的学科发展痛点难点焦点问题，汇集多学科知识技术资源，以“1个主干学科+X个支撑学科”的形式设置交叉方向，培育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、打造特色化一流科学家团队、开展关键领域科学前沿探索、构建强支撑学科交叉机制，形成学科融贯、师资融合、教学融通、资源融汇的全融合学科发展生态，引领急需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。
（一）培育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尊重人才培养规律，以培养多学科复合型人才为引领、提高解决问题能力为导向，面向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，聚焦无人区、空白区学科交叉研究，规范设立学科跨度大、探索潜力深、多学科资源集聚的人才培养专项，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技创新有机融合。建立科学灵活的招生引入和分流退出机制，完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。编制学科交叉特色鲜明的培养方案，打造跨学科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体系，建设集成多元化科学前沿和研究进展的教材与案例库。
（二）打造特色化一流科学家团队
跨学科、跨院系选拔各领域专精人才和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，完善重大科研任务驱动的一流人才集聚机制，加快打造多元化、互补性、高水平的学科交叉创新团队。通过各类人才计划、重点科研项目长周期稳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、当主角，主动发现、大胆使用、加强培养、做好服务保障，加强学科交叉人才队伍梯队建设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，精准引进海内外学科交叉领军人才，灵活设置兼职导师、临聘导师、讲座导师席位，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引进机制。发挥学科交叉“催化剂”作用，加强不同学科间人才队伍培训交流，打造“多面手学科团队”，建设具有示范作用的高层次学科交叉队伍。
（三）开展关键领域科学前沿探索
坚持国家重大科学问题牵引和非共识项目自由探索“两条腿走路”，探索新学科前沿、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。汇集多学科一流人才资源，增强自主创新技术源头供给，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与前沿引领技术，催生重大原创性、革命性、颠覆性科技成果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。系统谋划、超前布局学科交叉发展重点领域、前沿领域，鼓励高校自主设立研究专项，支持设立一批市级攻关项目，强化重大原创性和前沿交叉研究，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。聚焦未来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学科交叉方向，建立长期稳定支持机制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，改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，抢占学科发展制高点，抢抓未来发展先机。
（四）构建强支撑学科交叉机制
支持各高校发挥自身特色优势，根据不同学科的发展水平和联系，打造交叉学科集群，探索可复制推广的项目制学科交叉组织模式，创新运行管理体制机制，提升学科交叉融合内生动力，催化学科内涵式发展。构建资源集成体制，建立校级层面协调决策和长期支持稳定运行保障机制。鼓励增设校级学科交叉领域分学位评定委员会，制定科学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、保障、监测体系，确保学科交叉领域人才培养规范和质量。建立骨干成员长期稳定、兼职力量动态调整的师资队伍管理机制，明确团队成员的工作任务、绩效考核、成果认定及分配方式等，积极推进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，形成合作共赢的氛围。
2、 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市教委负责学科交叉中心的推动实施、组织协调、政策支持与监督管理等工作。各高校将学科交叉中心纳入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或学科建设整体规划，由党政主要负责人负责、分管校领导直接领导、业务部门具体执行，科学制定学科交叉中心建设规划，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多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。鼓励建立实体性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支撑学科交叉中心长期稳定运行。
（二）强化支持指导。市教委积极支持各高校设立学科交叉中心，根据项目设立质量和规模，配置硕士博士指标。市教委对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工作加强全程指导，健全学校自评与市教委总评相结合的评估机制，加强对学科交叉中心试点追踪问效。
（三）加强示范推广。鼓励各高校转变发展理念，创新师资、学生、成果、绩效的考核与评价机制，构建完善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，探索形成自主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、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路径。评估周期内，建设成效突出，影响力显著的试点单位，将列为重庆市学科交叉示范中心，并支持申报国家级学科交叉中心试点，引领全市高校形成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蓬勃局面。
